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填寫：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 

一、經費使用時間：114學年第2學期  

二、申請對象：本校特殊教育學生（領有有效期限內之大專特教證明書，大一則為高中鑑輔會證明） 

三、經費項目與金額： 

（一） 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：70小時 

     (新任助理員若在本學期完成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職前訓練8小時者，補助時數為70+8小時) 
 

（二） 課業輔導鐘點費：20,000 元 
 

（三） 教材耗材補助費：2,500 元  

四、申請期限：即日起至 115年4月30日止 

五、申請方式：填寫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，逕向系所提出申請。 
 

（請留意：請先行向系所提出申請、評估並通過資源教室審核通過，方可執行上述補助經費。） 

 六、學生報帳截止日：115年6月5日前將需檢附資料繳交給系所承辦人。 

七、系所承辦人報帳截止日：115年6月12日前送出報帳資料 

八、流程： 

 

 
 

 
 

 

 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 

助理人員/課輔  

學生完成申請書之核可後，並按時填寫助
理人員請領清冊/課輔請領清冊。 

於本學期課輔、助理人員協助結束後，
於 115年6月5日前，繳交請領清冊予系
所。 

列印申請書於送交至系所提出申請，由系所評估初審

後，115年4月30日前送至資源教室複審。 

         學生教材耗材補助費 

依據學生申請書，由系所統一採購學
生申請之教耗材。 

系所教材耗材補助 

請各系採購系上所需教耗材，補助
額度為2,500元，並在支出黏存單上
註明。 

系所於 115年6月12日前送出報帳資料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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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學生助理人員、課業輔導費報支細項說明： 

 

項目說明 學生助理人員 課業輔導 

申請服務人數 可超過 1 人，但總申請時數不得超過 

70小時。 

可超過 1 人，但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20,000 

元。 

時薪 

※請於服務開始

前，依人事室規

定辦理勞保加

保。 

※加保事宜 請

諮詢本校人事室 

綜合業務組。 

每小時196元(依教育部規定之基本薪資計

算) 

 

※請系所依學校規定投保勞保 

※加保行政流程請詳閱人事室規定並

完成登錄，網址為: 
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

0037/20160620_3702.html 

依公立大專校院兼任教師鐘點費支給標準支

付： 

大學生鐘點費 350元、研究生鐘點費 500 

元、博士生鐘點費 600 元、講師鐘點費 755 

元、助理教授鐘點費 830 元、副教授鐘點費 

890 元、教授鐘點費 1,035 元(日間)。 

※請系所依學校規定投保勞保 

※加保行政流程請詳閱人事室規定並完成登

錄，網址為: 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0037/201

60620_3702.html 

服務內容 提供特教學生筆記抄寫、課程聽打、

教科書掃描轉檔/校正、陪讀、報讀、

點字、錄音、生活照顧、日常活動

等，有助於學習與校園適應之協助。 

提供特教學生於各學系所修學科之課業加強輔

導，以提高特教學生學習效能與成果。 

特教學生繳交

給系辦助教資

料 

1. 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

請書 

2. 助理人員資格證明 

3. 學生助理人員請領清冊 

4.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5. 學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、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1. 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2. 課業輔導鐘點費請領清冊 

3.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 課業輔導老師之學歷證明、身分證正反面影

本、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報帳會計編號 

及項目 

115M4006 

身心障礙學生助理人員服務費 

115M4006 

課業輔導鐘點費 

 
報帳注意事項 報帳檢附： 

1.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2.學生助理人員請領清冊 

3.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學生助理人員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、

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 

※ 計畫主持人：請會資源教室，心輔

中心主任核章 

報帳檢附： 
1.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2.課業輔導鐘點費請領清冊 

3.特教證明書影本 

4.課業輔導老師之學歷證明、身分證正反面影 

本、郵局/華南/玉山存摺正面影本 

※ 計畫主持人：請會資源教室，心輔中心主任

核章 

※請受輔學生及課輔老師須於當學期結束前，

分別填寫課輔雙向回饋問卷 

 
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0037/20160620_3702.html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0037/20160620_3702.html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0037/20160620_3702.html
http://www.cc.ntu.edu.tw/chinese/epaper/0037/20160620_3702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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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、教材與耗材補助費報支細項說明： 
 

項目說明 教材與耗材補助費 

申請項目 可超過 1 項，但申請總金額不得超過 2,500元 

申請用途 提供特教學生有助於學習上所需使用之教耗材。如：影印費、文具、錄音筆、電 

池、電腦週邊、學習用電子器材等。  

※ 本項目不得用於購買學生個人圖書、教科書以及日常生活用品。  

請學生秉持節約使用之精神，妥適使用本補助經費用於學習所需。 

特教學生繳交給

系所資料 

臺灣大學資源教室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、特教證明書影本 

報帳會計編號 

及經費別 
115M4006教材與耗材費 

報帳注意事項 本經費請依經常門經費使用規定辦理，不得用於資本門之設備費用  

本經費不得直接發給學生自行採買，報帳時受款人亦不得為學生 

系所補助，請參照本學習經費補助辦法 

計畫主持人：請會資源教室，由心輔中心主任核章 

學生報帳檢附： 

1.   國立臺灣大學特教學生服務申請書 

1. 特教證明書影本 

系所報帳： 

請在支出黏存單上註明:系所使用 

 


